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图说改革系列

创业创新   共迎发展

仅参与非注册制创业板股票交易不需要签署

新的《创业板投资风险揭示书》

参与注册制下创业板股票申购、交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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需要签署新的
《创业板投资风险揭示书》

不需要签署新的
《创业板投资风险揭示书》

开通创业板交易权限

签署《创业板投资风险揭示书》的要求

无资产量、
交易经验要求

需 要 满 足《办 法》第
五条第二款有关资产
量、交易经验的要求

个人投资者 机构投资者

普通投资者 专业投资者

需要签署 不需要签署

普通投资者 专业投资者

存量投资者
看过来：

新增投资者
看过来：

划重点

一人多户或转托管时申请创业板交易权限，

无资产量、交易经验要求

1



（2）如果您是 2020 年 4 月 28 日及以后新申

请开通创业板交易权限的投资者（新增投资者）

参与创业板股票交易，投资者

需满足哪些条件？

大家好，我是牛牛，《深圳证券交

易所创业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实施办

法 （2020年修订）》 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

自 2020 年 4 月 28 日起施行，对创

业板投资者适当性要求实行“ 新老划

断 ”安排。一起来看看吧！

1 2 3

可以。投资者可以通过纸面或电子方式远程签

署《创业板投资风险揭示书》。

（1）新增个人投资者在同一证券公司新开

深市 A 股账户或同一证券公司不同营业部转托

管账户的，证券公司无需重复核查有关资产量、

交易经验条件，普通投资者也无需再次签署《创

业板投资风险揭示书》；

（2）新增个人投资者到另一证券公司新开

深市 A 股账户或者转托管至另一证券公司的，

需要符合有关资产量、交易经验的要求，普通

投资者还需签署《创业板投资风险揭示书》。

新增个人投资者新开立深市 A
股账户或转托管账户的，申请
开通创业板交易权限时，是否
需要符合准入门槛要求？

投资者能否采用非现场方式开

通创业板交易权限？

普通投资者签署《创业板投资风险揭示书》前，应

当认真阅读其中内容，充分了解创业板投资风险， 应

当知晓《创业板投资风险揭示书》的揭示事项仅为列举

性质， 未能详尽列明创业板交易的所有风险。

投资者在参与交易前，应当认真阅读、充分知悉

和了解有关法律法规和深交所业务规则等相关规定，

对其他可能存在的风险因素也应当有所了解和掌握，

并确信自己已做好足够的风险评估与财务安排，避免

因参与创业板交易遭受难以承受的损失。

温馨
提示

创业板股票、存托凭证的申购、交易，创业板

上市公司发行的可转债转股，以创业板股票为换股

标的的可交债换股，需适用创业板投资者适当性管

理要求。

（1）如果您是 2020 年 4 月 28 日前开通创业

板交易权限的投资者（存量投资者）

存量投资者可以继续参与创业板股票交易，不

受影响。存量普通投资者根据所在证券公司的通知，

在注册制下创业板新股发行申购、交易前签署新

的《创业板投资风险揭示书》即可。

（注：普通投资者是指按照中国证监会《证券

期货投资者适当性管理办法》规定的专业投资者以

外的投资者，下同。）

①新增的个人投资者需要满足以下条件：

   申请创业板交易权限开通前 20 个交易日证

券账户及资金账户内的资产日均不低于人民币 10

万元（不包括通过融资融券融入的资金和证券）；

   参与证券交易 24 个月以上。

②新增的普通投资者还应当以纸面或电子方式

签署《创业板投资风险揭示书》。

创业板投资者适当性管理适用的

范围包括哪些业务？

《办法》实施前曾开通创业板
交易权限，但目前已销户或已关闭
权限的个人投资者，不属于存量投
资者。重新申请参与创业板交易，
应当满足有关资产量、交易经验等
准入门槛要求。

小贴士


